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Tian Ge Interactive Holdings Limited
天鴿互動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80）

公眾持股量最新情況

茲提述(i)天鴿互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Truesense Trading Limited聯合刊發日
期為2026年1月8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一般要約結果；(ii)新浪日期為2026
年1月21日的公告，內容有關由禹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及代表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新浪」）提出附帶先決條件的自願現金部分要約，以收購本公司32,500,000股股份
（「部分要約」）；(iii)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1月2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申請於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6月8日期間暫時豁免嚴格遵守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iv)新
浪日期為2026年2月4日的公告，內容有關部分要約的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v)新
浪日期為2026年2月11日的要約文件（「要約文件」），內容有關部分要約；及(vi)本公
司日期為2026年2月25日的回應文件（「回應文件」）。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要約文件及回應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據本公司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並根據本公司可公開取得之資料，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約為20.85%，其仍低於上市規則第13.32B(1)條所載最低公眾持
股量規定。

部分要約的要約期間於2026年1月21日開始，並於最終截止日期（「最終截止日期」）
結束，該日期為：(i)部分要約就接納被宣告為無條件之日起第14日，或(ii)2026年3
月30日（即部分要約之首個截止日期（「首個截止日期」）），以較後者為準，惟部分
要約之接納期須自2026年2月11日（即要約文件發出日期（「寄發日期」））起至少開放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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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約文件所披露，部分要約須待於首個截止日期（即寄發日期後至少28日，或要
約人根據收購守則規定可能公佈的較後日期）下午4時正（香港時間）或之前，接獲
有效接納（且在獲准情況下未被撤回）所涉之要約股份數目不少於32,500,000股，方
為有效（「條件」）。要約人可宣佈部分要約在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的最後時間為寄
發日期後第60日（或執行董事可能同意的較後日期）下午7時正。詳情請參閱要約文
件及回應文件。由於部分要約須待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故部分要約可能或可能不
會成為或被宣佈為無條件。

假設(i)僅由公眾股東（即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及董事以外之股東）全面接納部
分要約所涉之要約股份數目；及(ii)自本公告日期起至最終截止日期止，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並無變動，則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將由約20.85%進一步下降至17.92%，仍
低於上市規則第13.32B(1)條所載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鑒於部分要約的要約期間仍在進行中，根據收購守則第4條規定，董事會在該要約
期間結束前不得採取此類行動。董事會仍致力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3.32B條恢復本公
司的公眾持股量，並將持續監察部分要約的情況，並於部分要約結束後於合理可行
情況下盡快採取適當措施恢復本公司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其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3.33(1)條公眾持股量規定的結果及公眾持股量恢復情況另行作出公告。

承董事會命
天鴿互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傅政軍

香港，2026年3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傅政軍先生、麥世恩先生及趙偉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曹菲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銘麟先生、王明春先生及林益文先生。


